《古蔺（产区）大曲酱香型白酒质量技术要求》团体标准
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bookmark: _Hlk86420409]四川古蔺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提出团体标准提案，中国酒业协会团体标准审查委员会批准立项，由中国酒业协会牵头，组建起草单位，编制《古蔺（产区）大曲酱香型白酒质量技术要求》团体标准。根据团体标准项目建议书，《古蔺（产区）大曲酱香型白酒质量技术要求》团体标准中国标准分类号X61（ICS分类号67.160.10）。
2.起草单位（计划）
[bookmark: _Hlk174002441]中国酒业协会、四川古蔺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四川郎酒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古蔺仙潭酒厂有限公司、四川省川酒集团酱酒有限公司、四川国醴酱酒酒业有限公司、中原食品实验室。
3.目的意义
目前，我国白酒行业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酱香型白酒量质转变加速，酱香型白酒产区优势日益突显。由于酱酒产区受特定自然环境制约，酱酒产区比较集中，约90%的产能分布于黔、川两省赤水河流域一带，酱香型白酒是古蔺县优势核心支柱产业，其健康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对全国酱香白酒发展以及产区社会和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2021年古蔺县荣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酱酒之乡”称号，被历史滋养的美酒腹地，向世界递出一张新的名片，也开启了产区建设发展新纪元。白酒产区特质、产区稳定性、产区生态平衡对于白酒品质具有重要影响，产区表达也是白酒品质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经济的全面深入发展，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新价值的不断涌现，白酒产业发展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古蔺作为酱香白酒核心产区，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以及酿酒微生态，拥有延绵不绝传承的传统酿造技艺，在中国白酒产业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制定有针对性和指导性较强的古蔺产区标准体系，明确古蔺酱香型白酒质量要求和生产技术规范，形成“产区规范+生产标准+质量溯源”全链条管控模式，对产区健康、有序发展，以及产区品牌建设具有重要和长远的意义。力求通过真实反映古蔺地区酿酒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为推动产业健康发展，提升酿酒技艺与提高产品品质提供可靠支撑，促进古蔺产区健康有序发展和技术创新，逐渐成长为行业引领者。
二、编制过程
2025年5月9日，白酒技术创新战略发展委员会将立项相关材料总结提交中国酒业协会团体标准审查委员会，向专家组成员发文（中酒协标[2025]11号），邀请成员进行立项函审，根据函审结果，审查意见基本表示赞同。2025年5月28日，经中国酒业协会团体标准审查委员会发文（中酒协标[2025]15号）批准立项。
2025年5月29日，公开面向社会征集起草单位（中酒协白创[2025]08号），由中酒协白酒技术创新战略发展工作委员会牵头，组织筹建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起草标准草案。
2025年10月-12月，标准起草工作组在调研分析酱香白酒产区产业发展现状及产区标准需求基础上，对标准框架和主要内容进行讨论形成了标准初稿。通过采集产区企业信息，重点问题反馈和线上会议讨论处理，会后形成征求意见稿。
三、编制原则和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1.编制原则
[bookmark: _Hlk86420438]a）规范性。本标准以国家、行业现有的标准为制定基础，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来进行本标准的制定工作，主要依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和《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等规定编写内容。
b）系统性。古蔺产区大曲酱香型白酒的定义体系与GB/T 10781.4-2024 《白酒质量要求 第4部分：酱香型白酒》界定的酱香型白酒体系一致，结合产区现有技术水平和发展趋势，提出符合行业发展的要求。
c）统一性。标准结构、文体和术语力求统一。各相关方的意见力求一致。
d）协调性。充分结合现有法律法规、基础标准的有关条款，达到标准间的相互协调一致。
e）适用性。标准内容结合产业发展实际，基于市场调研和数据分析，确保其科学性和可行性。
2.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a)标准名称及范围
根据标准制定内容，本标准名称确定为《古蔺（产区）大曲酱香型白酒质量技术要求》。
b)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为综合管理标准，规范性引用文件部分依据了酱香型白酒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地方标准，使标准的内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的同时，更加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本标准编制主要依据包括：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5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
GB 480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所有部分）
GB 5009.2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酒和食用酒精中乙醇浓度的测定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895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生产卫生规范
GB/T 10345    白酒分析方法
GB/T 10346    白酒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GB/T 10781.4  白酒质量要求  第4部分：酱香型白酒
GB 1245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酸的测定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T 15109    白酒工业术语
GB/T 23544    白酒企业良好生产规范
GB/T 33405    白酒感官品评术语
GB 50694      酒厂设计防火规范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c)术语和定义 
3.1古蔺（产区）大曲酱香型白酒
依据GB/T 15109-2021 《白酒工业术语》和GB/T 10781.4-2024 《白酒质量要求 第4部分：酱香型白酒》对酱香型白酒的定义基础，将区域位置、原料品种、传统工艺、产品风格等特征要素融入，确定“古蔺（产区）大曲酱香型白酒”定义为：
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行政区内，海拔约300 m～1000 m的河谷地带，以糯高粱、小麦为原料，完全采用高温大曲为糖化发酵剂，生产过程中不进行人工接种微生物，且不使用外源酶，按照传统酱香型白酒“12987”酿造工艺，经固态发酵、固态蒸馏、贮存、勾调制成的，不直接或间接添加食用酒精及非自身发酵产生的呈色呈香呈味物质，具有古蔺产区典型风格特色的大曲酱香型白酒。
注：“12987”指一年一个生产周期、两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
d)产区位置
基于古蔺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对古蔺产区长期规划发展，以及当前的实际情况，确定了合理的产区位置：
生产企业应位于古蔺县境内赤水河流域沿岸，古蔺产区划定的区域内，地处东经105°34′～106°20′，北纬27°41′～28°20′之间。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具有夏长冬短、常年气温较高、湿度适中、无霜期长的特点。该区域独特的气候、土壤、水质等自然条件，为典型风格提供了基础保障。以下区域可称为古蔺产区：
核心区域：四川古蔺经济开发区中国酱酒之乡名酒生态园。
核心区域包含主要辖区：古蔺县茅溪镇、古蔺县二郞镇、古蔺县永乐街道、古蔺县太平镇
e)生产控制过程要求
以生产优质古蔺产区大曲酱香型白酒为目标，从原料要求、生产过程卫生要求、设备设施要求、酿造环境要求、生产工艺要求五个方面提出生产控制过程详细要求。
e.1）原料要求
e.1.1）糯高粱
e.1.1.1  应完全采用产自古蔺及周边地区的优质糯高粱。
e.1.1.1条文说明糯高粱是酱香型白酒酿造的核心原料之一，其品质直接影响酒体的香气与风味结构。古蔺及周边地区地处赤水河流域，拥有独特的红壤土质和亚热带湿润气候，所产糯高粱具有颗粒饱满、皮厚坚实、支链淀粉含量高等特点，适合传统酱香工艺中多次蒸煮与发酵的需求。本条款的制定旨在确保古蔺产区大曲酱香型白酒的原料纯正性与地域特色，避免使用外地原料导致的品质波动，强化产区原料与产品风格的一致性。
e.1.1.2  糯高粱感官要求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糯高粱感官要求
	项  目
	要  求

	色泽
	具有本品固有的色泽，一般为红色、红褐色、紫褐色

	气味
	具有本品固有气味，无异杂味

	质地
	颗粒坚实、饱满、均匀、粒小皮厚，截面呈玻璃质状


e.1.1.2条文说明规定的色泽、气味与质地等感官指标，是基于古蔺产区长期酿造实践中对原料品质的经验总结。红色至紫褐色的糯高粱通常富含单宁，有利于酒体风味的复杂性与陈酿潜力；具有本品固有气味与无异杂味是保障酒体纯净的基础；颗粒坚实、截面呈玻璃质状则反映其结构紧密，耐蒸煮性强，有助于工艺控制。本条款旨在通过可观察、可判断的感官指标，为原料采购与验收提供明确依据，确保酿酒原料的基本品质。
e.1.1.3  糯高粱理化要求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糯高粱理化要求
	项  目
	要  求

	容重/（g/L）
	≥740

	千粒重/（g/千粒）
	13～22

	不完善粒/ %
	≤3.0

	霉变粒/ %
	≤1.0

	水分/ %
	≤13.0

	支链淀粉占总淀粉的比例/ %
	≥88.0

	粗淀粉/（g/100g）
	≥60.0

	杂质/ %
	≤1.0

	单宁/ %
	≥1.0


e.1.1.3条文对容重指标≥740g/L，容重反映高粱子粒的饱满度、成熟度和整体质量等级，是衡量高粱品质的重要指标之一。优质高粱应具备饱满的籽粒和较高的淀粉含量，这样才能确保出酒率得到保障。千粒重要求13～22g/千粒，千粒重，直接反映了籽粒的大小与饱满程度，是评估品种特性的重要依据，也是本地糯高粱的正常千粒重范围。千粒重低于13g/千粒容易发生高粱不饱满、淀粉含量偏低情况，千粒重高于22g/千粒容易发生大红高粱掺假情况，不耐蒸煮。不完善粒≤3.0%，不完善粒包括病斑粒、生芽粒、生霉粒等。其含量直接影响原料的纯度、储存稳定性、食品安全性以及外观。霉变粒≤1.0%，霉变粒是白酒生产原辅料质量管控的核心指标之一，直接关系到酒体品质、食品安全及生产稳定性。杂质≤1.0%，杂质包括泥土、砂石、秸秆、异种粮粒等外来物质。检测杂质含量是为了保证原料的纯净度。要求高粱干净，生产出的酱香型白酒才干净。高粱水分≤13.0%，是决定高粱安全储藏、运输的关键参数，严格的水分控制，才能防止霉变，便于长期保存。总淀粉≥60g/100g，是评价高粱能量价值和酿酒潜力的核心指标。其含量高低直接决定了理论出酒率。才能保障酱香型白酒产量。糯高粱支链淀粉占总淀粉的比例≥88%，支链淀粉含量高的高粱通常利于高粱吸水糊化，对酒醅的发酵性能和最终产品的口感也有显著影响。本地及周边糯高粱单宁含量≥1.0%，适量单宁在酿酒过程中可抑制有害微生物，赋予产品特殊风味和色泽；但含量过高则会抑制酶活、影响蛋白质消化，进而导致发酵启动慢、发酵不彻底、出酒率显著下降，并可能带来苦涩味。单宁在发酵产生一些酱香白酒香气成分，提高酱香型白酒质量。
e.1.2）小麦
e.1.2.1  应采用优质小麦。
e.1.2.1条文规定的优质小麦因其蛋白质含量适中、淀粉结构疏松，更利于制曲过程中微生物的生长与酶系形成，是形成优质高温大曲的关键原料。古蔺产区传统制曲工艺强调“端午制曲”，此时优质小麦的理化特性与当地温湿度条件相匹配，有利于曲块的自然发酵与风味物质的积累。本条款的制定旨在从原料品种上保障大曲的糖化发酵性能与风味贡献，体现古蔺酱香酒在制曲环节的工艺传统与品质追求。
e.1.2.2  小麦感官要求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小麦感官要求
	项  目
	要  求

	色泽
	具有本品固有的色泽

	气味
	具有本品固有的气味，无异味

	质地
	形态完整，颗粒饱满、干燥、均匀


e.1.2.1条文对小麦的色泽、气味与质地提出明确要求，旨在确保制曲原料的新鲜度与纯净度。色泽正常、颗粒饱满、无异味的小麦有利于曲块发酵过程中微生物群落的良性更替，保障大曲的产酒与生香功能。本条款结合古蔺产区制曲实践经验，为小麦的验收与储存提供了直观的评判标准，支撑大曲质量的稳定可控。
e.1.2.3  小麦理化要求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4 小麦理化要求
	项  目
	要  求

	水分/（g/100g）
	≤12.5

	粗蛋白/（g/100g）
	≥10.0

	粗淀粉/（g/100g）
	≥58

	不完善粒/ %
	≤6.0

	杂质/ %
	≤1.0

	千粒重/ g
	≥38.0

	容重/（g/L）
	≥750

	硬度指数（%）
	≤58


e.1.2.3条文对容重指标≥750g/L，容重评价小麦子粒整体饱满度与成熟度的核心指标。容重高意味着胚乳充实，是产出高质量、高活力大曲的基础，直接影响制曲阶段的微生物生长与酶系构建。水分≤12.5，控制小麦安全储存关键。水分过高易导致霉变，影响大曲微生物系安全。严格的水分控制，才能防止霉变，便于长期保存。粗蛋白≥10.0，小麦中的蛋白质是制曲过程中 微生物生长繁殖的重要氮源，同时也是在高温发酵中产生 酱香型白酒关键风味物质（如吡嗪、呋喃类化合物） 的重要前体物质。其含量与品质直接影响大曲的微生物总量和产香潜力。粗淀粉≥58，淀粉是提供微生物生长与代谢的 核心能源。充足的淀粉是保证大曲微生物（尤其是霉菌和酵母）在培菌阶段旺盛生长、产生丰富酶系（如淀粉酶、糖化酶）的物质基础，也为后续酿酒发酵储备了必需的转化底物。不完善粒≤6.0%，不完善粒包括病斑粒、生芽粒、生霉粒等。其含量直接影响原料的纯度、储存稳定性、同时生霉离粒、病斑粒等不完善粒携带不良菌群和毒素，会污染大曲的微生物体系，可能导致 大曲变坏，危害食品安全。杂质≤1.0%，杂质包括泥土、砂石、秸秆、异种粮粒等外来物质。检测杂质含量是为了保证原料的纯净度。同时其它外来物质可能引入杂菌，干扰曲菌或微生物群落的正常生长。千粒重≥38.0g，千粒重，直接反映了籽粒的大小与饱满程度，是评估品种特性的重要依据。硬度指数≤58，酱香高温大曲要求小麦被粉碎成“烂心不烂皮”的梅花瓣状。硬度适中的小麦，皮层坚韧、胚乳疏松，才能达到此理想粉碎状态。检测硬度指数是指导粉碎工艺参数设定、保证曲坯物理结构合格的科学依据。
e.1.3）酿造用水
酿造用水应采用赤水河流域古蔺段水源或区域内自然水源，应符合GB 5749的规定。
e.1.3条文说明水为酒之血，酿造用水的质量直接影响酒体的纯净度与风味形成。赤水河流域古蔺段水质清冽、硬度适中、富含矿物质，是形成古蔺酱香酒独特风格的天然要素之一。本条款强调采用本地水源，旨在保护并延续产区酿造用水的历史传统与生态特质，同时要求符合GB 5749《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确保水源安全卫生，符合国家食品安全规范
e.1.4）稻壳
稻壳应具有固有的色泽和气味，无霉变、无异味。
e.1.4条文明确的稻壳在酱香酿造中作为辅料，主要起到疏松糟醅、调节透气性的作用。其色泽与气味是否正常，直接影响糟醅的卫生状况与发酵环境。本条款要求稻壳无霉变、无异味，旨在避免辅料带入外源性杂味，影响酒体纯净。该要求源自古蔺产区长期酿造实践中对辅料质量的重视，是保障传统工艺稳定执行的基础环节。
e.1.5）稻草
e.1.5.1  使用稻草时，稻草应色泽正常，新鲜干燥、无霉变、无异味、无杂质。
e.1.5.1条文明确的稻草在传统制曲工艺中用于曲坯的包裹与保温，其品质直接影响曲块的发酵卫生与微生物群落形成。新鲜干燥、无霉变的稻草有利于保持曲坯湿度均匀、避免杂菌污染。本条款基于古蔺产区“端午制曲”时令特点，强调稻草的卫生状态与适用性，体现传统工艺对辅料质量的精细控制。
e.1.5.2  长度≥60cm，水分≤12.5%。
e.1.5.2条文明确的稻草长度要求（≥60cm）源于传统制曲工艺中对曲坯包裹完整性与保温均匀性的需要；水分控制（≤12.5%）则是为了防止稻草在储存与使用过程中霉变，保障曲坯发酵过程的卫生安全。该指标结合古蔺产区制曲实际操作经验设定，旨在规范辅料规格，提升制曲工序的标准化水平。
e.2）生产过程卫生要求
e.2.1  生产过程卫生要求应符合GB 8951、GB 14881的规定。
e.2.1条文规定酱香型白酒生产涉及多轮次发酵与长期贮存，卫生控制是保障产品安全与品质稳定的关键。本条款引用GB 8951《蒸馏酒及其配制酒生产卫生规范》与GB 14881《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旨在将古蔺产区大曲酱香型白酒的生产过程纳入国家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确保从原料到成品的全链条卫生可控，体现产区标准的合规性与严谨性。
e.2.2  在制曲、酿酒、贮存、勾调、灌装、运输等环节应防止容器及接触材料对酒体带来的污染，应对生产全过程使用的容器、输酒管道、瓶盖、密封材料等进行监控。
e.2.2条文说明酱香酒生产周期长、环节多，任何接触材料的品质都可能影响酒体风味与安全。本条款强调对全过程接触材料的监控，旨在预防塑化剂、重金属等迁移污染，保障酒体纯净。该要求源于行业质量风险防控经验，体现古蔺产区在提升产品安全性方面的前瞻性与责任感。
e.3）设备设施要求
e.3.1）生产车间
生产过程卫生要求应符合GB 8951、GB 14881、GB/T 23544、GB 50694的规定。
e.3.1条文中与e.2.1相呼应，进一步明确生产车间的卫生标准应遵循国家强制性规范，涵盖车间布局、清洁消毒、虫害控制等方面，旨在构建规范化的生产环境，为古蔺酱香酒的品质稳定提供基础设施保障。
e.3.2）生产设备设施
e.3.2.1  采用本地红砂条石砌筑窖池、三合土等铺设晾堂、陶土烧制陶坛。
e.3.2.1条文规定的窖池、晾堂、陶坛是酱香酿造和贮存的关键设施，其材质直接影响酿造和贮存环节微生态环境与酒体老熟过程。本地红砂条石透气性好、利于微生物附着；三合土晾堂保温保湿性能适宜；陶坛贮酒有利于酒体呼吸与陈化。本条款旨在固化古蔺产区传统酿造设施的地域特色，保障工艺传承与风味典型性。
[bookmark: _Hlk159838650]e.3.2.2  生产过程与酒液接触部分应符合GB 4806系列要求。
e.3.2.2条文中GB 4806系列标准规定了食品接触材料的安全限量，本条款要求酿造、贮存、输送过程中所有接触酒液的设备与材料均应符合该标准，旨在从源头控制化学迁移风险，保障古蔺酱香酒的食品安全与消费者健康。
e.4）酿造环境要求
为保障古蔺（产区）大曲酱香型白酒独特微生态环境不受破坏，厂房建设需严格遵循生态保护原则，周边5公里范围内不应建有化工厂、造纸厂、垃圾处理场等污染物排放源，应最大限度隔离工业污染。
e.4条文说明酱香酒的酿造高度依赖当地的自然环境与微生物群落，工业污染可能破坏这一生态平衡。本条款设定5公里范围的保护半径，旨在为古蔺产区营造洁净的酿造环境，保护其特有的气候、水质与微生物资源，体现产区标准的生态意识与可持续发展理念。
e.5）生产工艺要求
e.5.1）制曲
e.5.1.1  应按照“端午制曲”的时令特点进行，培养高温大曲。
e.5.1.1条文中“端午制曲”是古蔺产区长期遵循的时令工艺，此时气温升高、湿度适宜，有利于微生物自然接种与曲块高温发酵。本条款旨在强调传统时令对制曲质量的重要性，固化这一体现天人合一酿造智慧的文化实践，保障大曲的糖化力与风味形成能力。
[bookmark: _GoBack]e.5.1.2  制曲应以优质小麦、水为原料，宜采用稻草为辅料，经润麦、粉碎拌和、母曲接种、曲坯制作、自然培菌、高温发酵（最高品温达60℃以上），发酵周期不低于40天，贮存陈化时间不低于90天。古蔺（产区）大曲酱香型白酒的制曲生产工艺流程图见A.1。
e.5.1.2条文系统规定了制曲的原料、工艺与时间要求，旨在确保高温大曲的质量稳定性。40天以上的发酵周期有利于微生物充分代谢与酶系形成；90天以上的贮存促进曲块陈化与风味物质融合。这些参数来源于古蔺产区传统工艺的长期实践，是形成优质酱香酒风味基础的关键控制点。
e.5.1.3  所制大曲应富含多菌群、多酶系及风味前体物质，具备产酒与生香功能。
e.5.1.3条文明确高温大曲不仅是糖化发酵剂，也是酱香酒风味的重要来源。本条款从功能角度界定大曲的质量目标，强调其微生物与酶系的丰富性，体现古蔺酱香酒酿造中“曲为酒之骨”的传统认知，引导企业通过工艺优化提升大曲的综合性能。
e.5.2）酿酒
e.5.2.1  应以糯高粱、水为原料，稻壳为辅料，采用传统酱香型白酒“12987”酿造工艺，一年一个生产周期，经两次投粮、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等核心工序。
e.5.2.1条文规定的“12987”工艺是酱香型白酒的经典酿造体系，本条款将其明确为古蔺产区大曲酱香酒的工艺核心，旨在规范生产流程，保障产品风格的典型性与稳定性。一年一个周期、多轮次操作体现了酱香酿造的时间艺术与技艺复杂性，是古蔺产区品质传承的重要载体。
e.5.2.2  应按照“重阳下沙”“中秋丢糟”的时令特征进行。
e.5.2.2条文中“重阳下沙”与“中秋丢糟”是古蔺产区顺应自然节律的酿造传统，此时气候条件适宜原料浸润与发酵启动。本条款强调时令与工艺的结合，旨在保护产区酿酒文化的时序性，体现传统酿造中对“天时、地利、人和”的整体把握。
e.5.2.3  应按照“四高两长”、“三低二多一少”的工艺特点进行，形成古蔺（产区）大曲酱香型白酒的典型风味。酿酒生产工艺流程图见A.1。
注1：四高两长指高温制曲、高温堆积、高温发酵、高温流酒，生产周期长、贮存时间长；
注2：三低二多一少指大曲糖化力低、出酒率低、糟醅水分含量低，生产轮次多、用曲量多，辅料用量少。
e.5.2.3条文中“四高两长”与“三低二多一少”是古蔺酱香工艺的技术精髓，涵盖温度、时间、物料配比等多维控制。本条款将其纳入标准，旨在提炼并固化产区的工艺特色，为酒体典型风格的形成提供技术路径，强化古蔺酱香酒的品质辨识度。
e.5.3）贮存勾调
e.5.3.1  基酒应按不同轮次、不同典型体、不同等级贮存于陶坛等容器中。基酒贮存时间不少于三年，调味酒贮存时间不少于五年。通过陈化老熟，使酒体醇和协调，风味稳定成熟。
e.5.3.1条文中酱香酒的价值很大程度上源于时间的沉淀。本条款明确基酒与调味酒的最低贮存年限，旨在保障酒体经过充分老熟，实现风味物质的融合与升华。陶坛贮存有利于酒体呼吸与微量陈化，是古蔺产区传统贮酒方式的延续，体现其对品质耐心的坚守。
e.5.3.2  以贮存期满的基酒为基础，按不同轮次、不同典型体、不同等级、不同年份进行盘勾、勾调。不添加任何非自身发酵产生的呈色呈香呈味物质。通过精心调配，使酒体风格典型、层次丰富、口感协调，突出古蔺（产区）大曲酱香型白酒的独特品质。贮存勾调生产工艺流程图见A.1。
e.5.3.2条文说明勾调是酱香酒生产的画龙点睛之笔，杜绝外源性添加。本条款旨在维护古蔺酱香酒风味的纯粹性与真实性，体现产区在品质表达上的诚信与传统匠心。
e.5.4）罐装
灌装过程应限于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行政区域内进行，灌装设备及包装材料应符合食品安全相关标准。灌装生产工艺流程图见A.1。
e.5.4条文规定灌装工序必须在古蔺县境内完成，旨在实现从酿造到成品的全程产区溯源，强化地理标识的完整性与可信度。同时要求灌装设备与包材符合安全标准，保障产品在最后环节的质量稳定与卫生安全。
e.5.5）其它
应确保古蔺（产区）大曲酱香型白酒酿造过程的真实性，并严格遵循传统酱香型白酒酿造工艺体系。
e.5.5条文是作为工艺要求的总结性陈述，强调“真实性”与“传统性”为古蔺产区酱香酒的核心原则，严格遵循传统酱香型白酒酿造工艺体系（禁止使用非传统工艺，如外源酶、人工接种、非固态发酵等），旨在保护产区酿造技艺的纯正传承，维护古蔺酱香酒在消费者心中的品质信誉与文化价值。
f）技术要求
为保证古蔺产区大曲酱香型白酒的质量，从感官要求、理化要求、净含量要求方面提出详细要求。
f.1）感官要求
古蔺（产区）大曲酱香型白酒的感官要求应符合表1和表2的规定。
表1 酒精度 X（45%vol≤X≤58%vol）
	项目
	特级
	优级
	一级

	色泽和外观
	无色（或微黄）透明，无浑浊，无悬浮物，无沉淀物a

	香气b
	粮谷发酵产生的酱香突出，坛贮陈香舒适，曲香、果香、花香、焙烤香等多种香气协调、平衡、舒适
	粮谷发酵产生的酱香突出，坛贮陈香明显，曲香、粮香、果香、花香、焙烤香等多种香气协调、平衡
	粮谷发酵产生的酱香明显，曲香、果香、粮香、焙烤香等多种香气协调、平衡

	口味口感b
	入口酒体厚重，绵润丰满，细腻丝滑，诸味协调，回味悠长
	入口酒体醇厚，圆润丰满，细腻丝滑，诸味协调，回味悠长
	入口酒体醇和，圆润丰富，后味干净，协调舒适，回味长

	空杯香
	空杯留香持久
	空杯留香持久
	空杯留香久

	风格
	具有本品的典型、突出风格
	具有本品的典型风格
	具有本品的明显风格

	a当酒的温度低于10℃时，允许出现白色絮状沉淀物质或失光，10℃以上时应逐渐恢复正常。
b香气与口感口味雷达图见附录B。


表2 酒精度 X（35%vol≤X<45%vol）
	项目
	特级
	优级
	一级

	色泽和外观
	无色（或微黄）透明，无浑浊，无悬浮物，无沉淀物a

	香气b
	粮谷发酵产生的酱香、坛贮陈香明显，曲香、果香、花香、焙烤香等多种香气协调、平衡、舒适
	粮谷发酵产生的酱香、坛贮陈香明显，曲香、果香、花香、焙烤香等多种香气协调、平衡
	粮谷发酵产生的酱香、坛贮陈香舒适，曲香、果香、粮香、焙烤香等多种香气协调、平衡

	口味口感b
	入口酒体醇厚，丰满协调，细腻圆润，回味甜长
	入口酒体醇和，丰满协调，细腻柔和，回甜味长
	入口酒体醇和，柔和顺畅，回甜味长

	空杯香
	空杯留香持久
	空杯留香久
	空杯留香久

	风格
	具有本品的典型风格
	具有本品的典型风格
	具有本品的明显风格

	a当酒的温度低于10℃时，允许出现白色絮状沉淀物质或失光，10℃以上时应逐渐恢复正常。
b香气与口感口味雷达图见附录B。


f1条文中感官要求是评价白酒品质最直观的维度。本部分针对不同酒精度与等级，从色泽、香气、口感、空杯香、风格等方面设立分级描述，旨在建立古蔺产区大曲酱香型白酒的感官评价体系，为产品质量分级、市场定位与消费者认知提供明确指引。指标描述结合产区典型风格与行业通用术语，力求客观、可操作，体现古蔺酱香酒“酱香突出、醇厚协调、空杯留香”的品质特质。
f.2）理化要求
理化要求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理化要求
	项目
	特级
	优级
	一级

	酒精度a（20℃）/（%vol）
	35.0～58.0

	总酸b/（g/L,以乙酸计)
	产品自生产日期≤一年执行的指标
	≥2.20
	≥2.00
	≥1.80

	总酯b/（g/L，以乙酸乙酯计)
	
	≥3.50
	≥3.00
	≥2.50

	己酸乙酯/（g/L）
	
	≤0.15
	≤0.20
	≤0.25

	酸酯总量b/（mmol/L）
	产品自生产日期＞一年执行的指标
	65~120

	固形物/（g/L）
	≤0.65

	正丙醇b/（g/L）
	≤4.50

	a酒精度实测值与标签标示值允许差为±1.0%vol。
b按53.0%vol酒精度折算。


f.2条文规定的理化指标是在依据 GB/T 10781.4《白酒质量要求 第4部分：酱香型白酒》的基础上，结合古蔺产区大曲酱香型白酒的生产实践制定。旨在科学量化古蔺产区酱香型白酒的典型风格与质量稳定性。其中，总酸、总酯、酸酯总量等关键指标反映了酒体发酵与陈酿过程的协调性；己酸乙酯上限控制有助于保持酱香纯正；正丙醇与固形物指标则体现了工艺规范与酒体洁净度。本部分指标体系的建立，有助于实现古蔺产区白酒品质的可控可测，并为后续产区认证与质量追溯提供技术依据。
f.3）净含量要求
净含量允许差要求，应符合《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
g）检验和检测方法
本条款针对前文提到的高粱、小麦原料和产品指标，依据GB/T 10345、GB/T 10346、GB5009.225、JJF1070等检测方法要求对各项指标进行检测，符合古蔺（产区）大曲酱香型白酒生产工艺要求。
h）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bookmark: _Toc7090680][bookmark: _Toc514918825]本条款依据或参考GB/T 191、GB 2757、GB 7718、GB/T 10346和JJF 1070规定要求，产品出厂前应核查生产记录，符合古蔺（产区）大曲酱香型白酒生产工艺要求。
四、标准中涉及的专利
无。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古蔺（产区）大曲酱香型白酒质量技术要求》团体标准的制定参考了GB/T 10781.4-2024 《白酒质量要求 第4部分：酱香型白酒》、T/CBJ 2307-2024酱香型白酒核心产区(仁怀)、T/CBJ 2308-2024酱香型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酱香型白酒(大曲)酱香型白酒核心产区(仁怀)、T/CBJ 2310-2024酱香型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酱香型白酒(大曲)生产技术规范等标准，同时结合全国白酒产区化发展现状以及古蔺产区特点进行改进。
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从酱香型白酒产区建设及发展现状出发，参考了国内相关资料，体现了科学性、先进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在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国内相关的法规要求，并结合白酒产区建设、管理和评价的特点；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协调一致。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八、贯彻团体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bookmark: _Hlk86399637]建议本标准审核、批准发布后实施，由归口单位组织行业相关单位积极开展宣贯工作，在行业内进行推广。
九、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